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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主講者

簽到 -

主席致詞 實施者：捷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更新規劃簡報
建築設計簡報
估價簡報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徐國書建築師事務所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

元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綜合討論 所有權人及相關權利人

來賓指導 松山區公所、里辦公處、學者專家

主管機關指導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散會 -

今日議程

出席人員：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學者專家、松山區公所、中正里里長、臺北市松山區敦
化段一小段734地號等8筆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
託限制登記機關、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擬訂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一小段
734地號等8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公聽會

實  施  者：捷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單位：徐國書建築師事務所、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                   
規劃單位：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估價單位：元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世邦魏理仕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瑞普國際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時間:中華民國113年0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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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辦理緣起與目標
貳、基地現況分析
參、事業計畫說明
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
伍、建築設計說明
陸、更新前後估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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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辦理緣起及過程

二二、、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37、44、48
條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等相關規
定辦理。

壹、辦理緣起與目標

註：為爭取本案辦理都市更新時效，本案可依臺北市政
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7條規定公告迅行劃定更新地區
或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5條檢討自行申請
劃定更新單元。

更新地區 更新單元

112年12月19日： 依市府公告 -府都新字第
11261952571號列管高氯
離子混凝土建築物

113年02月26-28日： 登報三日

113年02月26日： 雙掛號寄發開會通知、張貼
公告

113年03月10日： 召開事權公聽會

113年03月11日
-113年04月10日

選配期間(31日)

113年04月20日： 選配會

臺北市政府刻正辦理中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7條規定
公告迅行劃定更新地區

113年05月07日(預計)： 提送市府審查
(或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5
條檢討自行申請劃定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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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目標
(一)改善居住環境品質
(二)提升土地使用效能
(三)營造安全舒適的步行空間
(四)美化市容景觀

壹、辦理緣起與目標

四、實施者
實  施  者：捷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0333508
負  責  人：王泰貴
地 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57號18樓
聯絡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36號4樓407室
聯絡電話：(02) 2708-8580
資本總額或實收資本額：30,000,000元
實        績：無

營業項目：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案
 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業
 都市更新重建業
 不動產租賃業
 不動產買賣業

 國際貿易業
 建材零售業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

裝設品零售業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
禁制或限制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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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地現況分析

一一、、更新單元位置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長春路、復興
北路141巷6弄及復興北路141巷所圍街
廓範圍內，屬於非完整街廓。

二二、、土地座落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一小段734地號等
8筆土地，土地面積為708.00㎡。

劃定基準: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2條但書
或第13條規定：本案屬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
無須檢討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劃定指標：依「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重建
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評估標準」檢討應
可符合指標三(危老建物)或指標六(危老建物法車
不足)。

更新單元

地形圖

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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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公私有土地及建物分佈情形

土地權屬
（管理機關）

面積

(㎡)

比例

(％)

人數

(人)

比例

(％)
公有土地 - - - -

私有土地 708.00 100.00 35 100.00

合計 708.00 100.00 35 100.00

公有合法建物 - - - -

私有合法建物 4,064.69 100.00 35 100.00

合計 4,064.69 100.00 35 100.00

貳、基地現況分析

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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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公私有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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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意比率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及第44條規定計算：

未來依提送臺北市政府審查時之同意比率為準

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所有權人數(人) 面積(㎡) 所有權人數(人)

全區總和(A＝a＋b) 708.00 35 4,064.69 35

公有(a) - - - -

私有(b＝A－a) 708.00 35 4,064.69 35

排除總和(c) - - - -

計算總和(B＝b－c) 708.00 35 4,064.69 35

同意比率 95.85% - 97.24% -

貳、基地現況分析

註：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九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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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附近土地使用現況
更新單元周邊鄰近之土地及建築物主要
為住宅及商業使用。

五五、、更新單元現況
土地使用現況主要為住宅使用，少數一
樓為商業使用。

貳、基地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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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細部計畫
本單元位於108年04月25日府
都規字第10830178021號公告
「臺北市松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細部計畫)案」計畫範圍內。

八八、、土土土地使用分區
使用分區 面積(㎡) 建蔽率 允建建築面積(㎡) 容積率 法定容積(㎡)

商三特(原住三) 465.00 45% 1,046.25 225% 1,046.25
商三特(原商二) 243.00 65% 1,530.90 630% 1,530.90

合計 708.00 45% 2,577.15 364% 2,577.15

貳、基地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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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各使用分區面積未來依實際辦理逕為分割後之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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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以「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全區重建」方式辦理更新。
(二)未來擬興建地上17層/地下5層之鋼骨構造建築物。
(三)本案計畫內容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查結果為準。

(
一

(一
一、

)本案以「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全區重建)本案以「一
、實施方式

( )

二、拆遷安置計畫
(一)地上物之拆除委託由實施者代為處理，拆除費用未來於拆遷補償費中扣回。
(二)本計畫建物拆遷補償費及拆遷安置費之處理原則如下：

項目 處理原則

一 拆遷補償費 合法建築物
拆遷補償費依估價師所估算之建物殘餘價值計算，權利變換者依都市更新條
例57條規定，於權利變換核准後依法定時間發放拆遷補償費，發放之補償費
為扣除拆除費後之金額，協議合建者則依合建契約協議內容發放。

二 拆遷安置費 合法建築物
租金補貼參考估價師依市場行情估算之單價，權利變換者於更新期間分期發
放，協議合建者則依合建契約協議內容發放，共補貼39個月。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實施者得將拆遷補償費及拆遷安置費全額提存之：
(一) 應受領人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
(二) 應受領人所在地不明者。

四 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戶 無。

參、事業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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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容積：465.00㎡×225％+243.00 ㎡×630% ＝2,577.15㎡

實際獎勵額度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

基準容積：465.00㎡×225％
三、更新容積獎勵

獎勵項目 容積(㎡) 額度(%) 說  明

中
央
獎
勵

#6危險老舊建物 257.72 10.00%
本案為高氯離子建築物，原建築基地基準容
積10%。

#10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之建築設計獎勵 154.63 6.00% 申請銀級，申請使照時需繳保證金。

#11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之建築設計獎勵 154.63 6.00% 申請銀級，申請使照時需繳保證金。

#12無障礙設計獎勵 77.31 3.00% 申請第二級，申請使照前需繳保證金。

#13耐震設計獎勵 257.72 10.00% 申請耐震設計標章，申請使照前需繳保證金。

#14時程獎勵 257.72 10.00%
更新地區，獎勵辦法實施日起5年內逕送事業
計畫，獎勵10%，自行劃定獎勵則為7%。

地
方
獎
勵

一、都市環境之貢獻
建築規劃設計(三) 190.47 7.39%

沿計畫道路退縮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騎樓
騎樓62.10㎡*1.8+人行步道111.78㎡
=190.47㎡。

建築規劃設計(四) 77.31 3.00%
符合臺北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歷次
會議通案重要審議原則。

更新獎勵小計 1,401.74 55.39% 更新獎勵上限50%
其他獎勵(高氯離子建築物)

一定期限內申請重建者 840.41 32.61% 放寬以原容積×30%計

獎勵合計 2,128.99 82.61% 更新獎勵 + 高氯離子建築物獎勵

參、事業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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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務計畫四、財務計畫-四、財務計畫-成本分析
參、事業計畫說明

實施經費-提列項目 提列金額（元）

壹.
工程
費用

重建費用
【A】

營建費用、特殊工法、鑑界費、鑽探費用、鄰房鑑定費、外接
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用、相關基金、建築相關規費、委外相
關單位審查(綠建築、智慧建築、無障礙住宅、耐震設計等)

800,078,534

公共設施費用【B】 -
相關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所支付之費用【C】 -

貳.
權利變換費用【D】

建築師規劃設計費(建築設計、監造)、都市更新規劃費用、估
價費用(含估價師簽證費用)、拆遷補償費、拆遷安置費用(合法
建築物)、地籍整理費用

180,655,111

参.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E】 -
肆.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F】 -
伍.貸款利息【G】 47,788,827
陸.稅捐【H】 印花稅(承攬契據、讓售不動產契據)、營業稅 37,615,891
柒.管理費用【I】 廣告銷售管理費、信託管理費、人事行政管理費、風險管理費 264,434,705

實施經費實施經費-實施經費-合計
264,434,705

1,330,573,068

參、事業計畫說明

以上金額均依市府「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等規定覈實提列計算，
未來仍需以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

未
來
依
實
際
選
配
結
果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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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務計畫四、財務計畫-四、財務計畫-收入分析

參、事業計畫說明

項目 金額（元） 備註
土地成本（A） 1,135,101,000 5,300,000元/坪
共同負擔費用（B） 1,330,573,068
總成本（C） 2,465,674,068 （A）＋（B）

更新後總價值（D） 3,052,467,254 建物 2,905,947,254元
車位    146,520,000元

共同負擔比例（E） 43.59% （B）÷（D）
淨收益（F） 586,793,186 （D）-（C）

未
來
依
實
際
選
配
結
果
調
整

未來仍需以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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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務計畫四、財務計畫-四、財務計畫-收入分析

參、事業計畫說明

更新後建物規劃類型 複價(元) 數量 均價

1F店面 289,228,378 170.37坪 1,697,688元/坪

2F-17F住宅 2,616,718,876 2,080.37坪 1,257,814元/坪

地下汽車停車位 146,520,000 48輛 3,052,500元/輛

更新後總價值 3,052,467,254

註:本案規劃49輛汽車位，其中編號49為社區共用之無障礙車位為社區共用車位，
計入公設，故不另外計價。

以上金額為「元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所估價值，
未來仍需以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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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者風險控管方案

參、事業計畫說明

本案擬委託銀行為信託管理之受託人，管理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內之不動
產產權及興建資金，於信託存續期間按信託契約之約定管理不動產並進
行資金控管，並依工程進度專款專用，以利本更新案工程順利興建完
工、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並辦妥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本案更新後由實施者輔導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委會組成、公共
基金設置、住戶管理費用負擔及收支基準、管理事項、住戶公約及特別
約定皆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本案更新後由實施者輔導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六、管理維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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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效益評估

參、事業計畫說明

評估項目 更新前狀況 更新效益

更新前後戶數 30戶 57戶

汽車停車位 - 49輛

機車停車位 - 58輛

留設人行步道及騎樓面積 - 173.88㎡

透水鋪面(有/無) 無 有

無障礙設施規劃(有/無) 無 有

(其他)綠建築、智慧建築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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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計進度

本預計進度為暫估，未來以實際執行進度為準。

113.03.10 113.05.07
(預計)

約3~6個月 約34個月 約3~6個月 約6~8個月約18~20個月
(海砂0.968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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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事業計畫說明

113.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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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令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6條、第7條

二、委託鑑價
(一) 由實施者委託三家專業估價者，查估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更新後土地、建築物於

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

(二)三家專業估價者分別為：

             元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世邦魏理仕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瑞普國際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三、估價原則與方法
      1.估價目的：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

2.價格種類：正常價格
3.價格日期：112年12月31日（估價基準日）
4.估價方法：詳「權利變換估價內容」簡報說明

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



捷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徐國書建築師事務所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四、專業估價者選任會議結果
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

(一)辦理緣起

112年03月13日：雙掛號寄發開會通知
112年03月26日：專業估價者選任會議

(二)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6條、第7條規定辦理。

(三)選任流程選任流程見證人：張雨新律師



捷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徐國書建築師事務所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

(四)抽籤結果 (五)委任結果
1. 實施者指定：元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2. 依會議抽籤結果，委任：

世邦魏理仕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瑞普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捷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徐國書建築師事務所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五、估價結果說明

未來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

1.三家估價結果落在合理區間內 (三家誤差不超過20％)。

2.更新前土地價格每坪約在520萬～530萬元之間。

3.更新後房地總價值約在29.41億～30.52億左右。

4.實施者選擇總價值最高者作為本計畫辦理依據，故以「元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所估價值作為本案權利變換計畫辦理依據。

項目 單位 元宏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世邦魏理仕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瑞普國際不動產
估價師事務所

更新前
土地價值

土地平均單價元/坪 5,300,000 5,200,000 5,240,000
更新前土地總價元 1,135,101,000 1,113,684,000 1,122,250,800

更新後
房地價值

一層平均建坪單價元/坪 1,809,011 1,762,518 1,793,369
二樓以上平均建坪單價元/坪 1,262,561 1,214,188 1,247,603

車位平均價格元/個 3,052,500 3,050,000 2,950,000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元 3,052,467,254 2,941,515,294 3,013,819,480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權利價值元 1,721,894,186 1,610,942,226 1,683,246,412

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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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配原則說明

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

((一一一)一)名詞定義

1.可分配權利價值：更新後總價值×各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

2.應負擔費用：共同負擔費用×各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

3.應分配權利價值：可分配權利價值－應負擔費用。

4.實際分配價值：實際獲配房屋單元價值及汽車車位價值。

5.最小分配單元價值：更新後估價住宅單元最低價值。

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所有權人，請依合建契約另與實施
者聯繫選配相關事宜，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所有權人請依
本選配原則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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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

((二二二)二)選配原則

1.本案之實施方式為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
所有權人請另與實施者聯繫選配相關事宜，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所有權
人請依本選配原則選配，以其「應分配權利價值」做為選配店鋪或住宅單
元及汽車車位價值之依據，所有權人選配以一戶店鋪或住宅單元至多搭配
一個汽車車位為原則。

2.請所有權人依個人經濟負擔情況填寫「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實際
分配價值與應分配價值找補以實際分配價值不超過「應分配權利價值
×110％」為原則，若實際分配價值較應分配權利價值為少時，領取差額
價金；若為多時，則繳納差額價金。

3.所有權人若實際分配價值若逾「應分配權利價值×110％」(超額選配)須
經實施者同意後選配，且須符合本原則第7.條。

六、選配原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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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

六、選配原則說明
(((二二二二二)二二))選配原則

4.所有權人所填具之分配單元以「原位次」及「相對位置」優先選配為原則
，說明如下：
(1)原臨長春路420、422、424、426門牌之一樓店鋪優先依序分配臨長
春路單元編號S1~S4之一樓店鋪。

(2)原臨長春路422門牌2樓至7樓之所有權人優先選配臨長春路4F-B1
     ~9F-B1、10F-D1~12F-D1、13F-F1~14F-F1、15F-G1~17F-G1之
住宅單元。

(3)原臨長春路424門牌2樓至7樓之所有權人優先選配臨長春路4F-B2
     ~9F-B2、10F-D2~12F-D2、13F-F2~14F-F2、15F-G2~17F-G2之
住宅單元。

(4)本案原臨復興北路141巷6弄之長春路420-1、426-1門牌之1樓所有權
人，其原住宅位置因更新後規劃車道與公共設施供更新後建物所有權人
共同使用，並未規劃1F住宅供420-1、426-1門牌之1樓之所有權人優
先選配，故保留臨長春路之3F-A1之住宅單元優先供長春路420-1門牌
之1樓所有權人優先選配；保留臨長春路之3F-A2之住宅單元優先供長
春路426-1門牌之1樓所有權人優先選配。



捷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徐國書建築師事務所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

六、選配原則說明
(((二二二二二)二二))選配原則

(5)原臨復興北路141巷6弄之長春路420-1、426-1門牌之2樓至7樓所有權
人則優先選配臨復興北路141巷6弄2F-C1、4F-C1、6F-C1、8F-C1、
10F-C1、12F-C1、14F-C1、3F-C2、5F-C2、7F-C2、9F-C2、
11F-C2、13F-C2、15F-H1~17F-H1之住宅單元。

5.各所有權人更新後分配之住宅單元不得小於46㎡登記總面積扣除公用部
分、雨遮、露臺及陽台等面積，即選配住宅單元之主建物面積不得小於
46㎡），故3F-A3、10F-E1、10F-E2、11F-E1、11F-E2、12F-E1、
12F-E2以上單元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所有權人不得選配；惟報核日前
合法建物登記面積總面積未達46㎡，且於權利變換後分配之建築物登記
總面積不小於前述報核日前總面積不在此限。

6.若所有權人之「應分配權利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時，依法
（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領取現金補償；或與其他所有權人協議合併申
請分配＊，合併分配者亦需一併繳回「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註：惟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

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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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

((二二二)二)選配原則

7.依內政部100年12月7日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函，選配申請人如有
超額選配之情形（實際分配價值高於應分配權利價值×110％），應以不
影響其他選配申請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之權益為限；故超額選配部分應
就其他選配申請人選配完成後之剩餘單元進行選配；選配申請人超額選配
之價值找補金額及找補方式應與實施者協議。

8.考量無障礙停車位公共使用性質(供身心障礙者、老人、兒童、孕婦及暫
時性受傷者等人員方便使用)，故將無障礙停車位列入大公計算(B1F-49
號車位)，不提供所有權人選配。

9.各所有權人應於選配截止日前繳回「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更新後
分配位置申請書」、「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無合併分配者免繳）。

10.選配位置若與他人重複者或未表達選配意願者，於選配會當天，以公開
抽籤的方式決定選配單元。

六、選配原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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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

((二二二)二)選配原則

11.因各所有權人實際選配後之共同負擔金額，影響申請人應分配價值變動
，未來以找補金額方式處理。

12.選配會當天請攜帶私章，若分配單元有調整，可當場修正並繳回「更新
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13.若有選配原則相關問題或需請實施者協調之相關事項，可與實施者聯繫
溝通。

六、選配原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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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

六、選配原則說明

((三三三)三)選配注意事項

1.超過選配期間後才提出選配意願者，其選配之單元不得與在選配期間內提
出選配意願者之選配單元重複。

2.其餘未規定事項依臺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選配作業須知（107.01.05）
辦理。

3.共同負擔費用、分配房屋單元及汽車停車位之面積、數量、位置、價值與
應找補金額，以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通過本案核定公告實
施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內容及釐正圖冊後之數值為準。若所有權人
「實際分配價值」超出「應分配權利價值」者，則於接管之日起三十日
內繳納差額價金；反之，則於接管之日起三十日內領取差額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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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選配文件說明
（一）相關重要時間

 1.選配文件寄發時間113.02.26 (雙掛號)

2.選配期間113.03.11-113.04.10 (共31日)

3.權利變換選配及公開抽籤會113.04.20 (六) 

（二） 選配文件內容

 1.核對清單

 2.共計10項收取文件，請核對

（三）寄回文件—113.04.10前擲回

1.文件2-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2.文件3-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3.文件4-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無則免)

◎選配會當天請攜帶私章及身分證，便於修
正及確認身分，若非本人出席請填妥文件
10委託書當日現場繳交

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所有權人請依合建契約另與實施者
聯繫選配相關事宜



捷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徐國書建築師事務所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寄回文件—113.04.10前擲回
需於選配期間雙掛號寄回之文件：
文件2-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請核對「所有權人姓名」 、
「土地及建物明細」
資料若有誤請直接修改，並於
修改處加蓋所有權人印章

請勾選個人選配意願，以作為是
否分配之依據

請簽名並蓋章、填寫身分證字
號、地址、電話及日期。
請於113年04月10日前擲回

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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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回文件—113.04.10前擲回
需於選配期間雙掛號寄回之文件：
文件3-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請「申請人」(所有權人)簽名

選擇分配單元，依
「戶別」-「樓層」順序填寫

請簽名並蓋章、填寫身分證字
號、地址、電話及日期。
請於113年04月10日前擲回

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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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回文件—113.04.10前擲回
需於選配期間雙掛號寄回之文件：
文件4-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請「立協議書人全體」簽名

選擇分配單元及車位，依「戶別」
-「樓層」順序填寫，請自行協議
分配比例

請「立協議書人全體」簽名並蓋
章、填寫身分證字號、地址、電
話及日期。
請於113年04月10日前擲回

文件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若無合併分配免寄回

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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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選配公開抽籤會
時間：113.04.20上午10：00
地點：FutureWard-會議室（臺北市松山區長春路343號B1）
一、 會議內容
 1.協議合建所有權人公開抽籤汽車車位選配位置

 2.選配單元重複者公開抽籤

 3.未表達選配意願者公開抽籤
備註：倘因各所有權人實際選配後之共同負擔金額異動，致影響申請人應分配權值，

未來以找補金額方式處理。

二、聯絡方式
    若有相關選配問題可於上班時間聯絡

 聯絡人( 實 施 者 )：盧悅玲  聯絡電話：(02)2708-8580

     聯絡人(邑相更新)：楊閔妃、曹惠雯  

     聯絡電話：（02）2755-7166轉210、216

                                            

肆、權利變換計畫說明



建築規劃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北市松山區敦化段一小段734等8筆地號

使用分區 (住三) (商二) 合計 實設騎樓面積

基地面積

騎樓地 52.29 29.25 81.54
62.10㎡

其他 412.71 213.75 626.46

小計 465 243 708

建蔽率
法定 45% 65% 51.86%

設計 51.85% <51.86%  OK

建築面積
法定 334.96㎡ 334.99㎡

設計 334.91㎡ <334.99 OK

法定容積率 225% 630% 364% (分別依住三及商二計算)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規劃㡀要

說明

建築規㣟 地上17層

地下層開㇔ 地下5層

結構形式 SC鋼骨結構

規劃建築面積 334.91㎡

總樓地㘽面積 8684.95㎡

法定汽車數量 49

法定機車數量 57

實設汽車數量 49(不⋩資㵎回收車位)

實設機車數量 58

總戶數 57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綠建築

本案預計以達⃮銀級綠建築標準為目標

預計申請之指標共計五項，⋬㋓綠化量、基地保水、日常䮧
能、水資㹷與㱈水及❪✥改善指標等，各指標設計㥩況如下：

水資㹷指標
¾ 全面㎈用䛨水標章塂䔆䮧水
設₀

¾ 雨水回收供景觀㽭䀳ⅴ利用
䳢統

㱈水❪✥指標
¾ 雨水、㱀水分流
¾ ❪✥、廚餘↞営及資㹷回收
分類䳢統

日常䮧能指標
¾ 外㮣䮧能-❩䛛、水平遮陽及

Low-䎢䑪
¾ 空調䮧能-公共空間高效率空
調䳢統

¾ 照明䮧能-LED䆯具㐔配分區
或ㄆ應控制䳢統

¾ IH䇷及二䴁能效瓦斯䇷
¾ 停車空間CO⁜㸓變栢風機控
制䳢統

¾ 能㹷回收❲電㢖

基地保水指標
¾ 大面積綠地及人工花⛹土⣋
¾ 忶水鋪面㸂少地表㚛雨逕流
量

綠化量指標
¾ 地面層-原䔆種㣴㠤、䔆ㄲ複
層

¾ 屋柩、露臺-䪲檻綠化、昴低
都市䆘ⳝ效應

綠建築標章等䴁
42.19分

(41�执䴁Ɵ48) 42.19分
(41�执䴁Ɵ48)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無障礙䤸間計畫

本案預計以達⃮住宅⻥侻-無障礙二級標準為目標

住烖性能評估制烓主要為懄對住戶ペ過「安全、⁌⺞、瀷炯、舒適、經濟及㰟續使
用」之䔆㴢，評估婙住烖所能達到之程烓，以䦸學化、瀻據化之標準做評估分䴁。
住宅性能評估共分為⅒種性能，此次預計取得無障礙環境性能評估二䴁。

相關圖說需經都更、都審及建照審查核₄後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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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炢別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 䴁分 權重 積分 合計積分

無
障
礙
環
境

住宅共用部分

室外通瀉 4.0

3.0

3.0

三
項
取
級
分

最
低
者
計

60% 1.8
2.60

(>2.50)

室內共用通瀉

升昴機

住宅專用部分 無障礙住烖專用設計 2.0 40% 0.8

本性能合計積分2.80，為第二䴁（合計積分為2.50以上）

• 無障礙環境評估內容：

第一䴁（合計積分為3.50以上）
第二䴁（合計積分2.50以上未達3.50）
第三䴁（合計積分1.50以上未達2.50）
第四䴁（合計積分未達1.50）



智慧住宅規劃

綜合

Ἧ線

資姱

通信

䳢統

整合

設施

管理

安全

昙䁤

䮧能

管理

⁌⺞

舒適

智慧

≜新

指標總分 30 20 40 30 22 30 15 13

住宅類得分 18 14 23 15 14 8 7 0

住⮦類
99分

本案預計以達⃮銀級智慧建築標準為目標

本案⋬㋓一二樓店鋪與樓上住宅，依據智慧建築評估㈲冊2016年䈯，符合所有基本項目且於
滺勵項目中取得90分以上未達120分，規劃取得执䴁智慧建築標章
建置智慧化設施，利用建築物為廰檻，導入瀏建築設計與智慧䦸㉧㉧堺、材炐及產品之應用，
使建築物更安全、⁌⺞、瀷炯、舒適、䮧能㸂䢚⎯環保

相關圖說需經都更、都審及建照審查核₄後為準

䱚合佈線指標

䮹䰯㐲合指標

資壈通信指標

設施管理指標

安全擰㼻指標

䩾侻管理指標

ἣ僐弧指標


Chart1

		綜合佈線		綜合佈線

		資訊通信		資訊通信

		系統整合		系統整合

		設施管理		設施管理

		安全防災		安全防災

		節能管理		節能管理

		健康舒適		健康舒適

		智慧創新		智慧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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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1

				指標總分		住宅類得分		欄1

		綜合佈線		30		18

		資訊通信		20		14

		系統整合		40		23

		設施管理		30		15

		安全防災		22		14

		節能管理		30		8

		健康舒適		15		7

		智慧創新		13		0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一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二層ⴱ面圖



一、二層公設示意圖

二 層一 層

多功能廳

健身房 會議室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三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四.六.八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五.七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九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十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十一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十二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十三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十四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十五至十七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䤿一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䤿二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䤿三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樓層 B1
層

B2
層

B3
層

B4
層

B5
層

機車
位

58 0 0 0 0

汽車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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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樓層 B1
層

B2
層

B3
層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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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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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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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0 0 0 0

汽車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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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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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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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二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樓層 B1
層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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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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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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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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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0 0 0 0

汽車
位

1 12 12 12 12

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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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汽車
合計

49

地下三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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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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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四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樓層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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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地下五層ⴱ面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㘯北⋏透塔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㘯北⋏透塔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㘯北⋏透塔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㘯∕⋏透塔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堽北⋏透塔圖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捷福建設
• 本暿或上開圖面及數據ᾃẀ規劃敌段之參考，實際標䟸仍以主管機關核₄圖說㕦地政登記為準
本圖說匕Ḛ權未經㉆權不得帇用

北⋏透塔圖



元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擬訂臺北市松山段敦化段一小段734地號等8筆土地
澊市湥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Ḛ業說明

簡報人：快義╲估價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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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基本資料

估價條件

估價結妔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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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基本資㖀

 更新單元示意圖

基地䪂○

敦化段一小段734地號
等8筆土地

土地面積：708㎡
(214.17坪)

建物：共計31筆

土地使用分區

商三特(原屬商二、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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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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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估價條件

1、更新前各宗土地之劃分原則，以價格日期當時「同一⼜建築執照」者好為同一宗
土地。各宗土地劃分結果如下：

2、本更新單元內更新前土地上建築物全部適用申請「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及「經
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䁤⮚昙㔸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ṯ⼞制拆除，或評估
有危險之噅應限期補⼞或拆除」申請獎勵容積，各地號土地含專屬貢獻後評估容
積率計算如下。

價格日期：㯸國112年12月31日

❜⠱ 地號 面積
(㎡)

面積
(坪)

1 734、735、738、739、745、746、
749、752

708.00 2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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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估價條件

䲦號 地號 使用分區
土地面積(m2)
ǀ註1ǁ

ⴱ均容積
率

法定容積樓地
㘽面積(m2)

申請專屬容
積獎勵面積

(m2)

ㅖ㳙後專屬
容積獎勵面
積(m2)

法定容積加計
ㅖ㳙後容積獎
勵面積(m2)

ㅖ㳙後評
估容積率

1 734 商三特(原住三) 69.00 225% 155.25 81.44 62.57 217.82 315.68%

2 735 商三特(原住三) 7.00 225% 15.75 8.26 6.35 22.10 315.68%

3 738 商三特(原住三) 93.00 225% 209.25 109.77 84.33 293.58 315.68%

4 739
商三特(原商二) 185.00 630% 1,165.50 611.39 469.73 1,635.23

739.56%
商三特(原住三) 63.00 225% 141.75 74.36 57.13 198.88

5 745
商三特(原商二) 11.00 630% 69.30 36.35 27.93 97.23

511.01%
商三特(原住三) 21.00 225% 47.25 24.79 19.04 66.29

6 746 商三特(原商二) 6.00 630% 37.80 19.83 15.23 53.03 883.91%

7 749
商三特(原商二) 41.00 630% 258.30 135.50 104.10 362.40

408.87%
商三特(原住三) 209.00 225% 470.25 246.68 189.53 659.78

8 752 商三特(原住三) 3.00 225% 6.75 3.54 2.72 9.47 315.68%

合計 -- -- 708.00 364.00% 2,577.15 1,351.91
【註2】

1,038.67
【註3】 3,615.82 5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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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估價條件

【註1】：更新前739、745、749地號於各使用分區之面積，ᾩ∄步量㸓之結果，實

際應以主管機關㸓量分割之面積為準。

【註2】：本案都市更新容積獎勵有申請「原容積獎勵」與「危險老舊建物獎勵」⅐項

各10%獎勵率計257.72m2容積獎勵面積，Ἥ因合計容積獎勵率50.39%超過

50% 上 限 值 ， 故 均 等 比 例 ㉿ 㸂 容 積 獎 勵 面 積 為

257.72×50%/50.39%=255.725m2，ⅴ⊇計高㰖曉⬷建築物容積獎勵面積

840.46m2後，申請專屬容積獎勵面積為1,351.91m2，各筆土地專屬容積獎

勵面積則依法定容積樓地㝦面積⍇比分配之。

【註3】：㉿㸂後專屬容積獎勵面積=申請專屬容積獎勵面積Ŀ㉿㸂調整成數，其
中㉿㸂調整成數=[1/(總容積獎勵值82.61%-(10%+10%)×50%/

50.39%-32.61%]=76.83%，㉿㸂後專屬容積獎勵面積=1,351.91m2

×76.83%=1,038.67m2，各筆土地㉿㸂後專屬容積獎勵面積則依法定容

積樓地㝦面積⍇比分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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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估價條件

3、本次評估選定以敦化段一小段734地號等8筆土地整檻更新單元合併後作為比準
地，評估容積以前項所計算之510.71%為準。

4、更新前店面選擇長春路424號為比準單元；其餘戶別則選定長春路424號4樓為
比準單元；地下室停車位以升昴式平面大車位為比準單元。評估更新前各戶價
值時排除個別室內屋況之差䕗條件，且排除結㦲條件不對於個別房價之影響
，以室內通常之正常使用屋況ṯ以評估，同時亦不考量⢅建或未登記建物對價
格之影響。

樓上比準

車位比準

店面比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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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估價條件

5、更新前地下室原使用執照用忻為昙空恦曊室與停車場，更新前長春路店面420、
422、426號一樓，以類㎏等同長春路424號公設比之原則下，額外公設㋨分面
積婴定為地下室之範圍。更新前長春路420-1、426-1號1樓戶別之公設比，以
類㎏等同門牌號䢣之樓上層公設比為原則，額外公設㋨分面積婴定為地下室之
範圍。

建號 地址 登記面積
(m2) 樓層 評估面積

(m2) 公設比

1839 長春路420號 139.45
1F 73.43 9.92%

B1F 66.02

1840 長春路420之1號 154.71
1F 102.56 19.18%

B1F 52.15

1847 長春路422號 135.98
1F 72.63 9.92%

B1F 63.35

1861 長春路426號 167.87
1F 68.99 9.92%

B1F 98.88

1862 長春路426之1號 168.57
1F 97.50 18.16%

B1F 71.07

註：B1F面積合計為351.46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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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估價條件

6、原使用執照地下室(B1F)為昙空恦曊室與停車位之用忻，本社區額外㋨有地下室
㋨分之所有權人並未有約定專用協議，另依本案更新前產權登記情形䟻∋額外
㋨有地下室㋨分並無ⅴ有土地㋨分，故於評估額外㋨有地下室價值時好為有屋
無地之情形，考量其使用價值合併計入婙戶之房地總價。

地下室評估項目 評估面積( m 2 ) ₀註

昙空恦曊室 7 2 . 0 0 依䫊工圖⤾量

7 個車位 2 7 9 . 4 6 剩餘非昙空恦曊室範圍

合計 3 5 1 . 4 6 依估價條件第5 滅拆分

7、更新前734地號等8筆土地為同一建照之建築基地，Ἥ因更新單元內各筆土地非
由地上建物依面積比例㋨分，且各筆土地評估容積率Ṇ不同，因此存有土地、
建物㋨分不對等之情形，故於計算實際土地㋨分與應有土地㋨分價值找補時，
將更新前8筆土地好為一宗，並以各土地所有權人合計㋨有土地評估容積額與應
㋨有土地評估容積額之差額做為土地權利價值找補之基䣵，依照不動產估價㉧
堺規則第126-2條進行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之找補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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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估價條件

8、更新前1861建號(長春路426號)之土地、建物所有權人因㋨有土地、建物比例

䕌有不均，評估時先依估價條件第7滅計算婙戶房地之更新前權利價值後，ⅴ依

各所有權人土地、建物㋨有比例分別計算其更新前權利價值。

9、更新單元內於計算土地建物㋨分不對等之權利價值找補時，合法建物所有權價

值依不動產估價㉧堺規則第47條計算，土地所有權之權利價值為基地權利價值

扣除合法建物所有權價值俳得，並於計算合法建物所有權價值時，建物耐用年

限依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所發Ἧ之第五號估價作業通則，㎈⻝長凚80年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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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新後估價條件

1、權利變換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ᾩ考量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

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₀等䴁、工程造價水準及更新後樓層別效用比關聯性

等因䴇，以都市更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新成屋價格查估之。

2、評估更新後各戶價格，店面選定1F-S3戶作為比準單元；住宅選定4F-B1戶作為
比準單元；停車位以B2F❈道平面大車位為比準單元。

3、更新後建物各單元有約定專用露臺者，婙單元額外考量其使用效益評估其合理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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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結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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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新前土地價格

比準地單價為5,300,000元/坪，
總價1,135,101,000元

比準地

各地號土地依評估容積額之
比例㔋分之。

估價方法：
1、比較法
2、土地開發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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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新前土地價格

編號 地號 使用分區 土地面積
( m 2 )

土地面積
( 坪)

法定容積⊇計
㉿㸂後容積獎
勵面積( m 2 )

㉿㸂後評
估容積率 評估總價 ( 元) 評估單價

( 元/ 坪)

1 7 3 4 商三特 ( 原住三 ) 6 9 . 0 0 2 0 . 8 7 2 1 7 . 8 2 3 1 5 . 6 8 % 6 8 , 3 7 9 , 5 7 8 3 , 2 7 6 , 0 6 1

2 7 3 5 商三特 ( 原住三 ) 7 . 0 0 2 . 1 2 2 2 . 1 0 3 1 5 . 6 8 % 6 , 9 3 7 , 0 5 9 3 , 2 7 6 , 0 6 1

3 7 3 8 商三特 ( 原住三 ) 9 3 . 0 0 2 8 . 1 3 2 9 3 . 5 8 3 1 5 . 6 8 % 9 2 , 1 6 3 , 7 7 9 3 , 2 7 6 , 0 6 1

4 7 3 9
商三特 ( 原商二 ) 1 8 5 . 0 0 5 5 . 9 6 1 , 6 3 5 . 2 3

7 3 9 . 5 6 % 5 7 5 , 7 7 5 , 8 7 0 7 , 6 7 4 , 9 6 5
商三特 ( 原住三 ) 6 3 . 0 0 1 9 . 0 6 1 9 8 . 8 8

5 7 4 5
商三特 ( 原商二 ) 1 1 . 0 0 3 . 3 3 9 7 . 2 3

5 1 1 . 0 1 % 5 1 , 3 3 4 , 2 3 4 5 , 3 0 3 , 1 2 3
商三特 ( 原住三 ) 2 1 . 0 0 6 . 3 5 6 6 . 2 9

6 7 4 6 商三特 ( 原商二 ) 6 . 0 0 1 . 8 2 5 3 . 0 3 8 8 3 . 9 1 % 1 6 , 6 4 8 , 9 4 1 9 , 1 7 2 , 9 7 0

7 7 4 9
商三特 ( 原商二 ) 4 1 . 0 0 1 2 . 4 0 3 6 2 . 4 0

4 0 8 . 8 7 % 3 2 0 , 8 8 8 , 5 1 4 4 , 2 4 3 , 1 5 4
商三特 ( 原住三 ) 2 0 9 . 0 0 6 3 . 2 2 6 5 9 . 7 8

8 7 5 2 商三特 ( 原住三 ) 3 . 0 0 0 . 9 1 9 . 4 7 3 1 5 . 6 8 % 2 , 9 7 3 , 0 2 5 3 , 2 7 6 , 0 6 1

合計 7 0 8 . 0 0 2 1 4 . 1 7 3 , 6 1 5 . 8 2 5 1 0 . 7 1 % 1 , 1 3 5 , 1 0 1 , 0 0 0 5 , 3 0 0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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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價值評估

一樓比準單元 用忻 坪數

長春路424號1樓 店面 2 1 . 9 7 坪

比準單元評估單價：1,450,000元/坪

樓上層比準單元 用忻 坪數

長春路424號4樓 住宅 5 0 . 7 3 坪

比準單元評估單價：760,000元/坪

 水平修正率  垂直修正率

樓上層以4樓為基準
(1) ⽧高樓層：每層+1%
(2) ⽧低樓層：1樓可及性最+10%

2樓可及性+2%
3樓可及性剖⥤+1%

(1) 面積：每差䕗15坪調整1%，面積小者流動性
、市場性較。

(2) 㣆巄：㣆巄近者-2%；㣆巄䕌近者-1%。
(3) 商效：一樓邊間店面以非邊間店面比準單元

調整+3%；長春路426之1號以樓上層住宅比
準單元+10%

(4) ㎈ℰ：㎈ℰ每⢅㸂一面調整1%
(5) 公設比：以每差䕗2%調整價格1%。小者為

項目 估價方法 評估租金
( 元/ 個/ 月)

地下室大停車位 比較法 4,500

¾地下昙空恦曊室租金：以長春路426之1號
位置租金之30%評估。
¾地下室小車位租金：以大車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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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土地、建物ㆿ分不對等找補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
㳏意事項」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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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價值評估

店面比準單元 用忻 坪數

1F-S3 店面 2 8 . 6 5 坪

比準單元評估單價：1,800,000元/坪

 店面

(1) 樓層：有室內㢖之2樓店面-20%。
(2) 面積：每差䕗15坪調整1%，面積小

者流動性、市場性較。
(3) ㎈ℰ：㎈ℰ每⢅㸂一面調整1%
(4) 商效：邊間戶調整+3%
(5) 轉管：室內有轉管情形-1%

停車位比準單元 用忻

B2F大車位 車位

比準單元評估單價：3,300,000元/個

樓上層比準單元 用忻 坪數

4F-B1 住宅 5 6 . 9 8 坪

比準單元評估單價：1,200,000元/坪

 住宅

(1) 樓層：4樓以上：每層差䕗0.8%，嵱高
樓層價格嵱高、3樓較4樓+0.8%、2樓
較4樓+1.6%

(2) 面積：每差䕗15坪調整1%，面積小者
流動性、市場性較。

(3) ㎈ℰ：㎈ℰ每⢅㸂一面調整1%
(4) 景觀：面巷道-1%；面房屋㣆巄近-2%
(5) 位置：位於路邊邊間+1.5%。
(6) 轉管：室內有轉管情形-1%

(1) 樓層：⽧下每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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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後評估結妔

註：以上數字為報核之䄆本，最䰀各單元價㛺需以審議會審定數額為準。

更新前

比準地
土地單價
( 元/ 坪)

比準地
土地總價

( 元)

整檻更新單元
土地權利單價

( 元/ 坪)

整檻更新單元
土地權利總價

( 元)

5 , 3 0 0 , 0 0 0  1 , 1 3 5 , 1 0 1 , 0 0 0  5 , 3 0 0 , 0 0 0  1 , 1 3 5 , 1 0 1 , 0 0 0  

更新後

地面層平均
建坪單價
( 元/ 坪)

二樓以上
平均建坪
單價( 元/ 坪)

車位平均價格
( 元/ 個)

更新後總
權利價值

( 元)

1 , 8 0 9 , 0 1 1  1 , 2 6 2 , 5 6 1  3 , 0 5 2 , 5 0 0  3 , 0 5 2 , 4 6 7 , 2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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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捷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徐國書建築師事務所 王泰貴建築師事務所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本案專屬網站 ：www.fuyoung.com.tw
◎有關都市更新相關法令規定可參閱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法令園地（ http://uro.gov.taipei），或洽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法令諮詢專線：（02）2781-5696 分機3094

http://www.fuyou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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